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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潼南区应急管理局
重庆市潼南区教育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潼南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
校认定与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潼应急〔2021〕75号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，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做好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创建工作，根据《中小学公

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》和《重庆市教委委员会重庆市地震局关于

印发重庆市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认定与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并结

合我区实际制定了《重庆市潼南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认定管

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各有关单位认真组织开展创建工作，

切实提高地震科普宣传教育实效。

区应急局联系人及电话：

雷 虎 44568529

区教委联系人及电话：

毛 磊 445761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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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重庆市潼南区应急管理局 重庆市潼南区教育委员会

2021 年 11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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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潼南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
认定与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鼓励我区中小学校创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，

规范我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管理，进一步发挥防震减灾科普

示范学校的示范带动作用，提高地震科普宣传活动实效，根据《中

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》和《重庆市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

认定与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重庆市潼南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建设以普及

防震减灾科学知识、倡导科学方法、传播科学思想、弘扬科学精

神为宗旨，以提高中小学生的防震减灾科普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

为目标，使广大中小学生牢固树立热爱科学、珍爱生命的意识，

全面加强素质教育。

第三条 重庆市潼南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申报、评审和

认定实行推荐评审认定制度，由区应急局、区教委负责重庆市潼

南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的审定和授牌工作。

第四条 全区中小学校要积极参与重庆市潼南区防震减灾

科普示范学校创建活动，不断创新宣传教育方式，提高防震减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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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普宣传教育水平与实效。

第二章 申报资格与条件

第五条 凡经我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中、

小学校，且达到本办法规定条件的，均具备申报重庆市潼南区防

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的资格。

第六条 申报重庆市潼南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应当具

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学校所有的教学楼、住宿楼等建筑的设防标准必须达

到《抗震设计规范》或《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》规定的当地设

防基本烈度（已开展地震小区划的按照中国地震局批准的小区划

结果为设防标准）。

（二）学校思想认识到位，制度建设到位，宣传教育到位，

教学经费、教学设备投入到位。防震减灾科普工作要有专职校领

导分管，具有相对稳定的防震减灾科普知识专职或兼职教职工，

并健全工作机制。

（三）制定地震科普宣传教育工作计划，落实地震科普宣传

教育经费，积极提供开展地震科普宣传教育活动的条件，保障地

震科普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
（四）学校常年设有地震科普宣传栏，图书馆（室）有一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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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量的地震科普图书，有学校网站或校办刊物的学校要开辟地震

科普宣传专栏专版。

（五）防震减灾科普知识要纳入学校安全教育内容，要聘请

校外兼职防震减灾科普教育辅导员进行辅导，要开展防震减灾科

普实践课外兴趣活动，在“防灾减灾日”等特殊时段开展防震减

灾宣传活动。

（六）学校要制定地震应急预案、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、地

震应急志愿者队伍，设置应急避险场地及紧急疏散路线指示标

志。学校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由全校师生参加的地震灾害紧急避

险疏散演练活动。

（七）组织学校师生积极参与各级地震、教育部门组织开展

的地震科普、知识竞赛等活动，正确引导学生们科学地认识地震，

学习掌握防灾减灾救灾知识与技能。

（八）学校常年设有科普室，配置与地震有关的科普设施，

以及心肺复苏术假人、救护担架、三角巾等急救器材。

（九）学生参与防震减灾知识竞赛或科普活动达 80%以上。

（十）科普活动档案资料齐全。

第三章 申报时间与申报流程

第七条 凡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区级防震减灾科普示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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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，可于每年 10月 20日前向区教委和区应急局提出认定申请，

并提供以下材料（各 1 式 3 份）：

（一）申请报告。报告应当图文并茂，并包括以下主要内容：

1．创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工作计划、工作开展情况和

工作总结等材料；

2．开展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教育活动情况；

3．学校校舍抗震设防情况的有关文件材料；

4．领导重视、科普专栏、逃生演练、地震专课、师生参赛

或科普活动、避难场所及疏散通道标识等图文资料。

（二）填写《重庆市潼南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申请表》。

第八条 各学校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的要件形成申报材料，经

学校领导班子研究审定后，与第七条申请材料一并报送区应急

局、区教委进行初审。

第四章 认定程序

第九条 区应急局、区教委联合成立重庆市潼南区防震减灾

科普示范学校评估组，采取资料审查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，

对申报学校进行综合评分，并提出评审意见。

第十条 评估组将评审意见报至区教委、区应急局，区应急

局会同区教委最终审定，并联合行文向全区公示，公示期后通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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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结果。

第十一条 通过认定的学校，将授予“重庆市潼南区防震减

灾科普示范学校”称号，颁发牌匾和荣誉证书。对工作开展扎实

成效显著的区级示范学校，由区教委和区应急局联合推荐创建市

级、国家级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，创建成功后依照有关规定在

考核中加分。

第五章 评估与管理

第十二条 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实行“竞争入选、达标

认定”制度，被评选为区级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应当经常组织

开展多种形式的地震科普宣传教育活动，增强学生的防震减灾意

识，提高学生应对地震灾害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防震避震、自

我保护、自救互救能力。积极组织和举办防震减灾科普知识竞赛

活动，确保在校学生防震减灾知识普及率达到 100%。

第十三条 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应当选拔政治素质高、

教学经验丰富、热爱地震科普事业的教职工承担地震科普辅导员

工作。支持地震科普辅导员参加培训和学习，不断提高地震科普

教学水平和能力。

第十四条 在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教育工作中成绩显著的教

职工，区应急局、区教委将给予通报表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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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区教委和区应急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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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潼南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

申 请 表

申请单位全称（印 章）：

申请单位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学校联系人及电话：

申 请 日 期 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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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写 说 明
1．严格按规定的格式、栏目及所列标题如实、认真填写。

2．严格按规定 A4纸型打印，左侧装订成册。

3．在相应的选项□内划“√”，有些选项可多选。

4．申请学校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审核后，单位负

责人签字，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。

5．申请表中填写说明文字应当简明扼要，未尽的说明可以

在“重庆市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申请报告”中详细说明。

6．申请表一式三份上报，并随附申请表的电子文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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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信息

申请学校全称
所 在 街

（ 镇 ）

学 校 性 质

学 校 地 址 邮政编码

法定代表人

姓名

联系电

话

申请单位联

系人

联系电

话

在校生人数： 人

教职员工人数： 人

二、学校房屋建筑基本情况

教学楼建筑面积： 平方米

宿舍楼建筑面积： 平方米

建造年份： 年

建造年份： 年

改造加固年份： 年

改造加固年份： 年

建筑物是否达到本市建筑物抗震设防要求的规定：

□达到 □未达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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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防震减灾科普管理制度

①学校领导分管情况：

□有明确分管领导 □无明确分管领导

②辅导教师队伍情况：

□有专职教师 位 □有兼职教师 位 □无专兼职教

师

③相关工作列入相关领导和专兼职教师年度考核范围情况：

□已列入 □未列入

四、防震减灾科普情况

①防震减灾科普计划情况：

□有教学目标，并纳入年度或阶段教学计划 □无教学目标

②防震减灾教学情况：

□开展防震减灾科普， 学时/学年

□未开展防震减灾科普

③接受教育的学生情况：

□各年级学生 □固定， 年级

④防震减灾教材情况：

□有教材 □无教材

⑤防震减灾科普普及情况：

□接受专题教育的学生达到全校学生总数的 %以上

⑥兴趣小组情况：

□已经组织兴趣小组，共 个

□未组织兴趣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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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活动情况

①地震科普教室情况：

□有地震科普教室，面积 平方米 □无地震科普教

室

②学校进行防震减灾科普宣传途径：

□宣传栏 □网站 □校办刊物

□其它

③学校图书馆（室）：□有 □没有

④地震科普藏书： 种 册

⑤在下列哪些时段开展地震科普宣传活动：

□5.12全国防灾减灾日 □7.28唐山地震纪念日

□学校安全教育周 □其他时段（请具体说明）：

⑥参加应急部门地震科普宣传活动情况：

□参加，每学年 次 □未参加

六、地震应急准备情况

①应急预案制定情况：□已经制定 □未制定

②应急避险场地设置情况： □已经设置，占地总面积

平方米，可容纳 名师生，占全校师生总数的 %
□未设置

③紧急疏散路线指示标志设置情况：□已经设置 □未设置

④应急演练情况：

□部分师生演练，每学年 次，在校学生参与率 %
□全校演练，每学年 次，在校学生参与率 %
□未演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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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其他活动情况（可另附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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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潼南区教委、区应急局认定意见

区教委负责人（签字） 单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区应急局负责人（签字） 单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